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６ ９００９３７

证券简称：华电能源 华电

Ｂ

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１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募中期票据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本公司公告。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完成

２０１３

年度中期票据人民币

１３

亿元

的发行工作，现将有关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中期票据名称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中期票据简称

１３

华电能源

ＭＴＮ００１

中期票据代码

１０１３６０００９

中期票据期限

３

年

计息方式 附息固定 发行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

实际发行总额

１３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１３

亿元

票面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５．２０％

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相关文件已经在中国货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

ｃｎ

）以及上海清算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上刊登。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2013年8月16日 星期五

Disclosure

B004

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８

股票简称：

＊ＳＴ

东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

议（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详见

６

月

７

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信息网）、四届八次监事会决议（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详见

６

月

７

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信息网），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时。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３

）提示公告：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发布提示性公告。

４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

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按以下规则处理：

（

１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

２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５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凡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

６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选举王富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制）

２

、《关于选举李德高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累积投票制）

３

、《关于民生银行

８

，

００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４

、《关于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

９

，

００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５

、《关于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

６

，

００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６

、《关于农业银行西城支行

９

，

６４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７

、《关于中国银行裕东支行

５

，

００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８

、《关于建设银行金泉支行

２１

，

８７７．２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９

、《关于工商银行建南支行

２５

，

７５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１０

、《关于控股子公司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热电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

４

，

８２５．１６

万

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１１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１２

、《关于审议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３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逐项表决）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

２

）、发行数量

（

３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

４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５

）、定价原则

（

６

）、募集资金用途

（

７

）、锁定期

（

８

）、上市地点

（

９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１４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１５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１６

、《关于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签署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

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１７

、《关于与北京丰实联合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签署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

的议案》

１８

、《关于与上海指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

的议案》

１９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２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

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２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２２

、《关于制订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２３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２４

、《向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２５

、《关于增补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除上述各项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设置总议案。 股东对总议案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各议案或各子

议案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已投票表决的各议案和子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和子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然后对各议案或各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办理登记。 未在规定时间内

办理登记手续的，视为放弃出席会议资格。

２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持股

凭证进行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与股权管理部

通讯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资本市场与股权管理部

邮政编码：

０５００３１

传真号码：

０３１１－８５０５３９２４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５８

；投票简称：东方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如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如议案

１３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３．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３

下全部子议案进

行表决，

１３．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１３

中子议案

①

，

１３．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１３

中子议案

②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

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各项议案设置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

元

１

《

关于选举王富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制

）

１．００

元

２

《

关于选举李德高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制

）

２．００

元

３

《

关于民生银行

８

，

００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

》

３．００

元

４

《

关于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

９

，

００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

》

４．００

元

５

《

关于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

６

，

００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

》

５．００

元

６

《

关于农业银行西城支行

９

，

６４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

》

６．００

元

７

《

关于中国银行裕东支行

５

，

００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

》

７．００

元

８

《

关于建设银行金泉支行

２１

，

８７７．２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

》

８．００

元

９

《

关于工商银行建南支行

２５

，

７５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

》

９．００

元

１０

《

关于控股子公司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热电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

４

，

８２５．１６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

》

１０．００

元

１１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１１．００

元

１２

《

关于审议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１２．００

元

１３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

１３．００

元

１３．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１３．０１

元

１３．０２

发行数量

１３．０２

元

１３．０３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１３．０３

元

１３．０４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１３．０４

元

１３．０５

定价原则

１３．０５

元

１３．０６

募集资金用途

１３．０６

元

１３．０７

锁定期

１３．０７

元

１３．０８

上市地点

１３．０８

元

１３．０９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１３．０９

元

１４

《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

１４．００

元

１５

《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１５．００

元

１６

《

关于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签署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１６．００

元

１７

《

关于与北京丰实联合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签署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１７．００

元

１８

《

关于与上海指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１８．００

元

１９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９．００

元

２０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的议案

》

２０．００

元

２１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２１．００

元

２２

《

关于制订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

２２．００

元

２３

《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

２３．００

元

２４

《

向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

２４．００

元

２５

《

关于增补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２５．００

元

③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如议案

１

、议案

２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选举票数；对于不采用累

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

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

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１－８５０５３９１３

传真：

０３１１－８５０５３９２４

联系人：徐会桥 程琳

邮编：

０５００３１

２

、会议费用：会议预期半天，参会股东交通食宿费自理。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附件１：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行使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及复印件经股东签字后均有效。

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情况

（

赞成

√

；

反

对

×

；

弃权

０

）

１００

总议案

１

《

关于选举王富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制

）

２

《

关于选举李德高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制

）

３

《

关于民生银行

８

，

００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

》

４

《

关于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

９

，

００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

》

５

《

关于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

６

，

００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

》

６

《

关于农业银行西城支行

９

，

６４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

》

７

《

关于中国银行裕东支行

５

，

００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

》

８

《

关于建设银行金泉支行

２１

，

８７７．２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

》

９

《

关于工商银行建南支行

２５

，

７５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

》

１０

《

关于控股子公司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热电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

４

，

８２５．１６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

》

１１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１２

《

关于审议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１３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

１３．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１３．０２

发行数量

１３．０３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１３．０４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１３．０５

定价原则

１３．０６

募集资金用途

１３．０７

锁定期

１３．０８

上市地点

１３．０９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１４

《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

１５

《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１６

《

关于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签署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１７

《

关于与北京丰实联合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签署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１８

《

关于与上海指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１９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２０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的议案

》

２１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２２

《

关于制订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

２３

《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２４

《

向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

２５

《

关于增补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附件：

２

：王富林简历

王富林，男，

１９６０

年

８

月出生，汉族，河北鹿泉人，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参谋学院军事函授理论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职称。现任石

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主要工作简历：

主要工作简历

：

陆军第七十九师炮兵团战士

、

七连指挥排长

、

副连职参谋

、

七十九师炮兵指挥

部正连职参谋

、

炮兵团作训股股长

、

三营营长

、

陆军参谋学院教练营营长

、

学员

十二

、

十三队副队长

（

副团职

）

１９９６．０８－１９９８．１０

石家庄东方热电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秘书

１９９８．１０－２０００．０２

石家庄东方热电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２０００．０２－２００３．０１

石家庄东方热电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３．０１－２００７．０９

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办公室主任

（

集团副总级

）

２００７．０９－２０１０．１１

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

集团副总级

）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１．０３

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

纪委书记

、

工会代主席

；

石家庄东

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

纪委书记

２０１１．０３－２０１３．０５

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

（

股份

）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

纪委书记

、

工会主席

主要学习简历：

１９８４．０９－１９８６．０７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指挥学院炮兵参

谋专业大学专科毕业

１９８５．０４－１９９１．０７

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政治理论专

业大学专科毕业

１９９２．０７－１９９６．０９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参谋学院军事函

授理论专业大学本科毕业

截至本公司公告之日，王富林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附件

３

：李德高简历

李德高，男，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出生，汉族，河北邢台人，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毕业于河北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专科学历，政工师职称。现任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

司纪委副书记、纪检监察部主任。

主要工作简历：

１９７８．１２－１９９２．０３

北京军区首脑工程维护大队二连通讯员

、

北京军区独立野战机械修理营任通

讯班长

、

文书

、

武警河北总队第二支部司令部作训股代理参谋

；

１９９２．０３－１９９２．０６

待分配

１９９２．０６－１９９８．１０

石家庄热力煤气公司党办秘书

１９９８．１０－２００１．０２

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纪检办公室纪检员

（

副处级

）

２００１．０２－２００３．０１

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纪检办公室副主任

（

副处

）

２００３．０１－２０１０．１２

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兼纪检监察办公室主任

２０１０．１２－

今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

、

纪检监察部主任

主要学习简历：

１９９５．０９－１９９８．０１

河北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函授专科）

截至本公司公告之日，李德高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７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４９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４９

次会议，应

参加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９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参会董事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有色（沈阳）冶金

机械有限公司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华北供销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方董事

４

人（罗涛、张克利、武翔、王宏前）回避表决。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

－

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称：沈冶

机械）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华北供销公司（以下称：华北供销）签订《加工定作

合同》，华北供销向沈冶机械定作铜杆产品，合同总价

１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鉴于

华北供销实际控制人中色（天津）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同一控制人

－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故该交易属关联交易。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１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称：沈冶机

械）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华北供销公司（以下称：华北供销）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签订了《加工定作合同》，华北供销向沈冶机械定作铜杆产品，总价

１

，

２００

万元

人民币。

２

、交易方关联关系

沈冶机械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称：中国有色集团）为华北供销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沈冶机械与华北供销的交易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４９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有色（沈阳）冶金

机械有限公司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华北供销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

联方董事罗涛、张克利、武翔、王宏前

４

人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事项无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独立董事王恭敏、冯根福、杨有红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

见及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华北供销公司

住所：天津市河西区绍兴道

２５３

号

法定代表人：汪江

注册资本：叁亿肆佰零玖万玖仟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产品及其副产品、矿产品、加工产品及合金材料的销

售；钢材、木材、水泥、冶金炉料、机电产品及运输设备和备品备件的销售；再生

金属的回收、加工、销售；与上述范围有关的咨询服务等。

２

、华北供销财务数据

金额（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

经审计

）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

未审计

）

资产总额

１１

，

０１６．６６ ２８

，

５９２．９５

负债总额

７

，

６６７．６７ ２５

，

２９１．０２

净资产

３

，

３４８．９９ ３

，

３０１．９３

营业收入

５４０

，

５４１．５６ １６８

，

２９１．３７

３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具体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４

、履约能力分析

结合该关联人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我们认为该公司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项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华北供销向沈冶机械定作一批铜杆，总价

１

，

２００

万

元。

２

、交易协议的的主要内容

（

1

）产品为铜杆，总价

１

，

２００

万元。

（

2

）沈冶机械按照华北供销图纸制作，执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

3

）沈冶机械自选运输方式负责运输到华北供销制定的地点。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此次交易的定价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

交易，均在公允公平、自愿平等的原则下进行。 关联交易的任何一方没有利用

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益。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华北供销资金实力很强，是沈冶机械的优质客户，与该公司交易对沈冶机

械拓展产品销路具有积极意义。

鉴于沈冶机械与华北供销的交易金额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较小，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无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恭敏、冯根福、杨有红出具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认为：

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华北供销定作产

品，总价共计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万元，该笔交易有利于沈冶机械的发展。上述关联交

易事项决策程序合法，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

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七、

２０１３

年年初至

７

月

３１

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

额

２０１３

年年初至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及所属控股公司与关联方中国有色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３０

，

２７４．８８

万元。

八、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

４９

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３

证券简称：当代东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１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３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

２０１３

年修

订）》要求，现将我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第六节前十大股

东持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补充如下：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０

，

２０６

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厦门当代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９．９９％ ６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６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６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杨为民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１％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周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４％ １

，

９４９

，

４８１ ０ ０ １

，

９４９

，

４８１

刘亚勇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１％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刘世丹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８％ １

，

６２６

，

１４８ ０ ０ １

，

６２６

，

１４８

南京美强设备

制造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７％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９８６０４７９ ０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张普定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１％ １

，

２６４

，

２５７ ０ ０ １

，

２６４

，

２５７

吴毅健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４％ １

，

１２６

，

０２２

＋１

，

１２６

，

０２２

０ １

，

１２６

，

０２２

柯世添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２％ ８７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８７０

，

０００

陈力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１％ ８４３

，

９００ ＋２２２００ ０ ８４３

，

９００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

股成为前

１０

名股东的情况

（

如有

）

（

参见注

３

）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第一大股东厦门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九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

其他九名股东之间本公司不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知是否属

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厦门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６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杨为民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周华

１

，

９４９

，

４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４９

，

４８１

刘亚勇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刘世丹

１

，

６２６

，

１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２６

，

１４８

南京美强设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张普定

１

，

２６４

，

２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６４

，

２５７

吴毅健

１

，

１２６

，

０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２６

，

０２２

柯世添

８７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７０

，

０００

陈力

８４３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４３

，

９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

以及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

前

１０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第一大股东厦门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九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

其他九名股东之间本公司不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知是否属

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参见注

４

）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陈力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８４３

，

９００

股

．

。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证券简称：民生转债 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２３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石药集团关联授信的提案》，同意给予石药集团有

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１１

亿元（含原有授信），授信期限一年。授信品种

包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贴现 （可开立电子商

票）、融资性保函、理财产品额度、开立备用信用证、进口开证（即期、

远期）、进口信用证押汇、进口代收押汇、

Ｔ／Ｔ

进口押汇、应收账款池融

资、订单融资、发票融资、信用证项下出口押汇、托收项下出口押汇、

打包贷款，各项融资利率、费率执行本公司定价政策且不低于同业定

价标准。

●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

●

关联交易影响：

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 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

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石药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本公司授信额度达到

１１

亿元， 占本公

司最近经审计资本净额比例为

０．５１％

，占本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比

例为

０．６５％

，属于一般性关联交易，由本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

员会审核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石药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股股东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

司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的第三大股

东，本公司副董事长卢志强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石药集团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

２２

，

１３６

万元，法定代表人蔡东晨。 石药集团有限公司是

集科、工、贸于一体的特大型制药企业，主要从事医药产品的开发、生

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包括抗生素、维生素、心脑血管、解热镇痛、消化

系统用药和呼吸系统用药等六大系列近千个品种， 青霉素系列和维

生素系列是主导产品。 石药集团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化

学原料药生产基地”和“综合制剂生产基地”之一。 目前，石药集团有

限公司有

３０

个产品单品种销售过亿元， 产品销售遍及全国和世界

６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公

司总资产为

１

，

５４０

，

０７４

万元， 总负债为

９９７

，

００９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

５４３

，

０６４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６２

，

０７５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给予石药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１１

亿元 （含现有授信），用

于日常经营周转，期限一年。额度可由集团本部及指定下属子公司使

用， 集团本部使用授信由河北中诚信担保保证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指定下属子公司使用授信由石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授信品种包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票贴现

（可开立电子商票）、融资性保函、理财产品额度、开立备用信用证、进

口开证（即期、远期）、进口信用证押汇、进口代收押汇、

Ｔ／Ｔ

进口押汇、

应收账款池融资、订单融资、发票融资、信用证项下出口押汇、托收项

下出口押汇、打包贷款。

定价政策说明：本次授信各项融资利率、费率执行本公司定价政

策且不低于同业定价标准。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石药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

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对给予石药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１１

亿元 （含原有

授信）关联事项属于公司正常业务，交易方案符合一般商业条款以及

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相关法规的要求，审批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制度规定，交易公允，没

有发现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０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

近日，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披露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时，公司股票为融资融券标的证券的，股东持股数量应当按照其通过普通证券账户、信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票及其权益

数量合并计算。 经公司对信用担保账户分拆合并计算，现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股东总数

（

户

）

报告期末

１６７

，

５７５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０．８８ ５３３

，

１９７

，

２４２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８５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９ １８

，

７８６

，

５６９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７ １１

，

６０８

，

９１９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８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４ ９

，

３００

，

０６７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６ 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５ ５

，

９７６

，

４５４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３ ５

，

７５４

，

４７７

杜沛滔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５

，

３１８

，

２２２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５３３

，

１９７

，

２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

，

７８６

，

５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６０８

，

９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３００

，

０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９７６

，

４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７５４

，

４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杜沛滔

５

，

３１８

，

２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杜沛滔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５

，

３１８

，

２２２

股

，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０

股

，

其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５

，

３１８

，

２２２

股

。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６

股票简称：万通地产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６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

外大街甲

６

号万通中心写字楼

Ｄ

座

４

层第一会议室，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

董事长许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１

人， 代表股份

６２２

，

４６３

，

２２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１．１６％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召集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参加表决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对列入会议议程议案进行逐项审议，并以记

名投票方式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公司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１２１

，

６８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红利

０．７

元（含税）的比例派发现金股利

８５１７．６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４６３

，

２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北京万思恒律师事务所张小永律师、 龙飞律师对本次会议发表法律意

见，法律意见认为：万通地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７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

收入约为人民币

２

，

２３１

亿元。 该数字将于中国保监会网站 （网址为

ｗｗｗ．ｃｉｒｃ．ｇｏｖ．ｃｎ

）公布。

上述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未经审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